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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工作部（处）文件
人文学工字〔2025〕33 号

关于做好2025-2026学年本科生国家助学金
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体现党和政府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帮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激励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根据《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正式下达 2025 年学生资助补

助经费（高等教育）的通知》（黔财教〔2025〕40 号）和贵

州省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的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

学校实际情况，现就进一步做好我校 2025-2026 学年国家助

学金评选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对象

我校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在校生中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

二、基本申请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五）勤奋学习，积极向上；

（六）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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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学年内，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可同时申

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

三、评选名额和资助标准

本学年我校国家助学金学生名额为 6400 人，具体见《贵

州省 2025-2026 学年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学生汇总名单》

（附件 2），各学院根据评选名额分配表（附件 1）推荐满

足申请条件的同学评选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金主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用开

支。具体分为三档：一档每生每学年 4000 元，二档每生每

学年 3500 元，三档每生每学年 3000 元。同时，本学年在校

的退役士兵学生享受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标准 3700 元/学

年）。

依据国家助学金“按月足额发放”要求，我校每学年分

10 个月完成发放工作。

四、评选原则

各学院等额评选推荐，评选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五、评选程序

（一）符合评选基本申请条件的学生，请及时向所在班

级提出书面申请（由学院留存备查）。

（二）各班评议小组由辅导员、学生干部和学生代表等

组成，在班主任的指导下开展评审工作，评审期间要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同时必须照顾到困难学生情况。评

选时各班评选小组主要根据申请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国家

助学金基本申请条件等进行初评。初评方式要采取隐性方式，

不能要求学生以当众诉苦和相互比困的方式进行评选，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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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尊重参评学生的自尊。初评合格学生名单时要在一定范围

内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公示。

（三）各学院的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本学院

国家助学金评选和政策解释宣传等工作。在评选期间领导小

组负责听取各班初评情况的汇报，及时纠正评选工作中出现

的偏差，并按照文件要求对班级初评合格的学生进行资格复

审，确保学院评审工作公平、公正。在评选工作结束后，各

学院的资助工作领导小组须将候选学生名单在全院范围内

进行为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填写《贵

州省 2025-2026 学年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学生汇总名单》

（附件 2），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四）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学院报送的学生材料进行审

查，并组织召开国家助学金评审会，提出本校当前学年享受

国家助学金资助初步名单及资助档次，报学校评审领导小组

研究审定，将审定通过名单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

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评审结果及相关材料

报送省教育厅。

六、材料报送

各学院于 10 月 23 日（星期四）15 时前将以下初评材料

报送至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师德楼 117）办公室，所有纸

质材料 A4 纸打印，电子材料发至邮箱：RWKJxgzz@163.com。

（一）各学院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报告（纸质版一份，

双面打印，请学院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并提交

Word 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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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助学金评选公示材料（纸质版一份，请学院

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并提交 Word 电子版，公示

张贴照片需提交电子版和打印版）；

（三）《贵州省 2025-2026 学年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

金学生汇总名单》（附件 2）（纸质版一份，双面打印，请

学院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并提交 Excel 电子档，

Excel 电子档文件名注意标明各学院）。

（四）《贵州省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附件 3）

（一份，A4 纸打印，纸质材料顺序与汇总名单保持一致，申

请表的填写参考附件 4）。

逾期报送或材料不齐全不规范不予受理，视为自动放弃。

七、工作要求

（一）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国家助学金的评选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要成立由学院主要党政领导为组长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按照条件认真组织评选，

按时保质完成评选工作。

（二）各学院要切实重视评选过程中的学生诉求，建立

国家助学金申诉处理机制，积极妥善处理学生投诉，务求此

项工作平稳顺利推进。对在公示中有争议的学生，认真核实

并给出合理解释。

（三）各学院要加强感恩教育，引导学生合理使用助学

金，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回

报国家。

（四）为保障学生个人隐私，请各学院在公示时不要透

露个人隐私信息，并在规定的公示日期结束后，将公示信息

从学院、班级公示栏或网站上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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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选过程中遇到特殊问题，请及时与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董存婷、刘玲莉老师（0851-88126722、0851-88202182）

联系。

附件:

1.2025-2026 学年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表

2.贵州省 2025-2026 学年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学生

汇总名单

3.贵州省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4.贵州省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填写参考）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学生工作部(处)

2025 年 10 月 15 日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工作部（处） 2025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